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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W CITY (CHINA) DEVELOPMENT LIMITED
新城市（中國）建設有限公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0456）

澄清公佈
校正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

業績公佈日期

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第 28頁（英文版本）所載日期發現錯誤。董事
會謹此澄清公佈之正確日期。

新城市（中國）建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提請股東及投資者注意在本公
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英文版本之業績公佈（「業績公佈」）第28頁之無意錯誤。
公佈日期應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，而非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。

董事會謹此對所造成的不便致歉。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本公司有 ( i )三名執行董事，即韓軍然先生（主席）、符耀廣先生及羅敏先生；及
(iii)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陳耀東先生、司徒文輝先生及鄭清先生。

承董事會命
新城市（中國）建設有限公司

主席
韓軍然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


